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互联网药品资质快速办理！

产品名称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互联网药品资质
快速办理！

公司名称 上海游果企业管理事务所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58号D2-3477室（
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住所）

联系电话 13912682755 13912682755

产品详情

一、什么是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药品信息等服务的活动

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许可证设立的法律依据

1、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2号)第五条：从事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须经有关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2、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4年5月28日)第五条：拟提供互联网药品信
息服务的网站，应当在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级电信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或者办理
备案手续之前，按照属地监督管理的原则，向该网站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取得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资格。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贯彻执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7月12日)第 一条: 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不再对经营性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申请直接受理审核。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工
作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本行
政区域内拟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申请予以受理审核。4、《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按照“两个集中”要求进一步优化市级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的通知》（沪府规〔2021〕4号）第25
项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五、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第117和118项，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医疗器
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实行告知承诺。

三、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许可证新办准予的条件

（1）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依法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它组织；（其他组织，指由人民
政府批准，经过民政部门核准登记而设立的，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组织，如行业协会等）



 （2）具有与开展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活动相适应的专 业人员（药品医疗器械相关专 业毕业证书，熟
悉药品医疗器械法律法规的人员，如有相关培训证书或经历证明）、设施（在中国大陆自有或租用服务
器，具备一定的防入侵安全软件，有发布和记录信息的软件工具、有存放档案的设备等）及相关制度（
详见提交资料）；

（3）有2名以上熟悉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和药品、医疗器械专
业知识，或者依法经资格认定（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学术机构认定均可）的药学、医疗器械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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